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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国航远洋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回购股份暨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一、 回购方案基本情况 

福建国航远洋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06 月

13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周健、林跃武、江启发对

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于 2023 年 06月 30日召开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本次回购方案的基本情况如

下： 

    （一）回购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并结合公司经营情

况、主营业务发展前景、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因素，公司拟以自有资

金回购公司股份，并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以此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

结构，构建长期激励与约束机制，确保公司长期经营目标的实现，提升公司整体价值。 

（二）回购方式 

本次回购方式为竞价方式回购。 

（三）回购价格、定价原则及合理性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结合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及近期公司股价，确定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 4.6 元/股，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回购实

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 30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为 3.70

元，拟回购价格上限不低于上述价格，不高于上述价格的 200%。 



自董事会决议至回购完成期间，如公司存在权益分派等事项，将自权益分派实施

之日起，及时调整回购价格。 

（四）拟回购数量、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少于 20,000,000.00 元，不超过 30,000,000.00元，同时

根据拟回购资金总额及拟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区间为 4,347,826 股-

6,521,739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78%-1.17%，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具

体回购股份使用资金总额以回购完成实际情况为准。 

自董事会决议至回购完成期间，如公司存在权益分派等事项，将自权益分派实施

之日起，及时调整剩余应回购股份数量。 

（五）回购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

过 6个月。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总额达到上限，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

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实施回购事宜，则回购期限自该董

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起提前届满。 

 

二、 回购方案实施进展情况 

进展公告类型：完成首次回购 

回购实施进度：截至 2023 年 7 月 20 日，已回购数量占拟回购数量上限的比例为

9.0467% 

截止 2023年 7月 20日，公司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连续竞价转让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 59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62%，占预计回购数量上限的 9.0467%，

最高成交价为 3.6026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3.4769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2084056.23 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占公司拟回购金额总额上限的 

6.9469%。 

截至目前，本次回购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 

 

三、 备查文件 



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交易明细 

 

 

福建国航远洋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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